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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鼎龙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行政处罚决定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人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

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湖北鼎龙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武汉工厂于2019年5月21

日-23日接受了相关环保管理部门现场检查，并于今日收到了武汉经济技术开发

区（汉南区）环境保护局下发的《行政处罚决定书》。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行政处罚决定书主要内容 

1、《行政处罚决定书》（武经开（汉南）环罚[2019]8号）主要内容： 

2019年5月21日，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汉南区）环境监察执法人员对公司

进行现场检查时发现，公司电荷调节剂生产项目正常生产，与之配套的CCA污水

处理系统中的气浮器停用，有水外排。 

2、《行政处罚决定书》（武经开（汉南）环罚[2019]9号）主要内容： 

2019年5月22日，环境监察执法人员对公司进行现场检查时发现，公司电子

成像显像显影材料产业化CPT项目污水处理站西侧至北侧有一根PVC管，将锅炉

循环冷却水排入气浮池内。 

3、《行政处罚决定书》（武经开（汉南）环罚[2019]10号）主要内容： 

2019年5月23日，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汉南区）环境监察执法人员对公司

进行现场检查时发现，CPT污水站活性污泥收集池的污水可溢流至污水站截污

沟，经一条破损波纹管排入厂区污水管网再进入市政污水管网。 

公司上述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四十二条第四款及《中

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第三十九条的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

防治法》第八十三条第（三）项，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汉南区）环境保护局对

我司作出如下行政处罚：（1）责令停产整治；（2）罚款合计人民币叁佰万元整。



依据行政处罚的规定将案件移送公安机关。 

二、公司采取的措施 

公司将加强学习和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湖北

重要讲话精神，更加积极主动地承担企业社会责任，更加严格遵守国家相关环保

法律，坚定不移地以绿色发展为理念开展环境保护等工作。在环保部门现场检查

结束后，公司武汉工厂已于2019年5月24日自行停产进行环保整改（公告编号：

2019-052）。公司各级领导高度重视，立即开展分析、整改工作，以确保不再发

生类似行为，具体整改措施如下： 

1、公司迅速成立了以核心管理层为主的环保整改领导小组，小组成员包括

公司党支部、高管、工会，以及环保、技术、工艺、生产、安全等职能部门的核

心管理人员以及第三方运营公司管理及技术人员，并请专业环保公司和环保专家

现场指导。 

2、整改小组在环保专家的指导下于5月26日开始全厂自行排查、举一反三，

自5月29日已开始全面整改。对厂区内的所有生产污水、生活污水、冷却循环水、

雨水等管网进行全面的梳理检查，按环保要求重新布管，标识清楚；对厂内的污

水收集系统、处理系统以及处理工艺和能力进行全面的分析诊断，已开展实验研

究以确定污水处理工艺；对污水处理站的设备设施状况进行检查维修；对污泥压

滤间进行合规改造；对污水处理站实施亮化改造。并已完成CCA污水站气浮器的

维修及翻新，已彻底拆除CPT气浮机上的锅炉冷却循环水PVC管。公司也将争取

尽快整改合格，早日恢复生产。 

三、处罚事项对公司的影响及说明 

1、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重大违法强制退市实施办法》的相关规定，公司本次所受处罚的事项，不属

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第 13.1.1 第（八）项至第（十）项规

定的情形，不属于《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重大违法强制退市实施办法》第二

条、第四条、第五条规定的情形。本次行政处罚不触及相关强制退市的情形。 

2、武汉工厂生产的电荷调节剂产品（指 CCA 产品）和电子成像显像显影材

料产品（指 CPT：彩色碳粉产品）2018 年营业收入及净利润分别占公司 2018 年

度经审计营业收入的 23.91%，净利润的 33.57%；上述产品 2019 年一季度已经



实现的销售净利润占 2018 年经审计净利润的 6.61%（未经审计）；其他产品不受

影响。对于后续整改及相关情况，公司将根据进展及时履行公告义务。 

3、公司就本次事件所造成的负面影响表示真诚的歉意！通过此次环保检查，

公司认真总结自身不足，不断加强对外排废水的管理，加大对环境保护的投入，

严格按照环保管理部门要求完成整改。公司将深刻吸取此次事件教训，继续高度

重视环境保护工作，进一步强化安全环保管理、提高全员环保意识，严格贯彻落

实国家有关环保法律法规、方针政策及环保标准，切实维护公司和股东利益以及

履行企业社会责任。  

4、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中

国证券报》及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网址：

http://www.cninfo.com.cn），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及时关注，注意投资

风险。 

特此公告。 

   

湖北鼎龙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 年 6 月 3 日 

 

 

 

 


